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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型期应用型本科院校税法课程教学改革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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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当今社会发展需要高素质的应用型人才，在全国高等教育转型期，应用型本科院校税法
课程教学改革是必然趋势。必须以教材建设、教学方法、实训教学和师资队伍建设等为改革的突破
点，不断提高税法课程教学质量，以满足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对高素质应用型人才的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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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 年 2 月 26 日，李克强总理在国务院常务会议上明确指出，要引导一批普通本科高校向应用技术型
高校转型，加快现代职业教育发展进程，从而实现专业设置与产业需求、课程内容与职业标准、教学过程与生
产过程的“三对接”，形成“崇尚一技之长、不唯学历凭能力”的社会氛围。
税法作为应用型本科院校财经类专业的一门重要课程，在全国高等教育转型期，其教学也应革故鼎新。

近年来，税法教学在教学指导思想、教材建设、教学方法、实训教学、课程考核、师资建设等方面均取得了一定
的成效，为转型期应用型本科院校税法课程教学改革打下了坚实的基础，但与当今社会发展所需要的高素质

的应用型人才要求相比，差距还很大。因此，如何提高税法课程的教学质量，培养学生“学以致用”的能力，
这是税法教学改革不允回避的一个关键问题。

一、税法课程的特点

( 一) 经济性强，项目繁多
税法是国家制定的用以调整国家与纳税人之间在税收征纳过程中形成的权利与义务关系的法律规范的

总称，［1］包括税收法律、税收法规和税收规章。税法的实质是税收，它涉及各种税收的征税范围、纳税人、税
目、税率、优惠政策、应纳税额的计算、纳税时间、纳税期限、纳税地点、纳税申报、免退税等。税收主要与经济
业务打交道，且每一税种要考虑的项目都很多。

( 二) 专业性强，体系复杂
税法与其他法律有所不同，属于现行法律体系中的一个特殊综合领域，主要通过设计缜密的征纳税环节

与程序来实现税收法律关系内容。它既是实体法，又兼具程序法; 既涉及宪法性法律规范，又包含宏观调控
的经济法规范，还包含大量的行政法规范; 既要借鉴民法的制度，又有税收犯罪的定罪量刑等问题; 既要考虑

税，又要考虑法，系税与法的结合，专业性很强，体系比较复杂。
( 三) 时效性强，内容多变
近年来，随着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不断深入，同时，为了与国际接轨，税制改革也如火如荼地进行着 。

从全面取消农业税到个人所得税起征点的多次调整; 从内外资企业所得税统一合并到房产税、车船税增加外
籍纳税人; 从消费税的重大调整到即将在全国铺开的“营改增”。这些调整必然导致税法课程内容的频繁变
动和更新。

( 四) 关联性强，脉络模糊
税法课程的关联性主要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一是对同一项经济业务往往要征收多种税，甚至出现税上



加税的现象，如城市维护建设税是基于增值税、消费税和营业税计算得出的; 二是各个税种并不是孤立存在
的，彼此之间存在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如流转税与流转税之间、流转税与所得税之间、大税种与小税种之间;
三是在财经类课程体系中，税法也不是独树一帜的，它与会计学、审计学、财政学、经济学、金融学、财务管理、
工商管理、国际经济与贸易等课程之间存在着交叉之处。

二、当前税法课程教学存在的问题

( 一) 教材编写滞后，内容生硬晦涩乏味
目前，市场上税法教材众多，可谓是琳琅满目，但由于我们国家实行的是渐进式的税制改革，导致大部分

教材的内容都难以做到及时更新，教材编写存在严重的滞后性，出现很多失效教材，这为税法教材的选定带

来了较大的难度。另外，大多数教材都是偏重于法条的罗列，缺少对法规背景和原理的阐释，特别是缺乏与
现实生活的有效结合，学生对于教材的第一印象是生硬、晦涩、乏味，难以调动起学习的欲望。［2］

( 二) 教学方法单一，学生学习无积极性
迄今为止，大多数应用型本科院校税法教学仍采用单一的“填鸭式”教学方法，教师在台上夸夸其谈，学

生在台下痛苦听着，师生之间缺乏基本的互动，效果可想而知。另外，税法是一门实用性很强的课程，如果教
学中只重视对单个税种的讲授，却极少考虑各税种的内在联系，只重视税法自身规定的讲解，却忽视与相关

学科知识的连接，对整个办税流程也不作全面展示，学生的学习积极性从何而来?［3］

( 三) 重理论轻实践，实践教学陷入困境
税法是一门集理论性、技术性、实践性、应用性为一体的课程，它要求学生不仅要掌握较为扎实的基础理

论，还必须具备较强的动手能力。但长期以来，税法教学普遍存在着重理论、轻实践的错误倾向。近几年来，
实践教学虽然已越来越受重视，但很多高校主要还是为了应付上面检查，着力打造形象工程和面子工程，并

没有形成系统的实施方案，随意性较大。加之校外实习基地数量有限，同时，每个企业可提供的税务实习岗
位一般也就 2 － 3 人，根本难以解决所有学生的顶岗实习，实践教学陷入困境。

( 四) “双师型”教师不足，实践教学效果较差
自 1999 年始，我国扩大了高校招生规模，学生人数急剧膨胀，造成师资数量严重不足，税法教师更是奇

缺，大部分教师都是研究生毕业后直接走上讲台，而西部地区一些地方应用型本科院校由于当地经济发展相

对落后、学校办学条件差、教师待遇低等原因，以致对高学历人才缺乏吸引力，甚至出现本科生教本科生的情
况，这些都成为制约税法实践教学的瓶颈。这种从高校到高校、理论到理论、本科到本科的年轻教师，虽然富
有活力，具有新思想、新思维，但由于缺乏税法课程实践教学的知识结构和教学能力，教学效果大打折扣。

三、税法课程教学改革对策

( 一) 科学选用教材，及时更新教学内容
教材是教学的关键，一本好的教材就其结构来说，必须具备以下几个要素: 一是在每章正式内容之前，要

列明知识要点，使学生能从总体上把握本章学习目标，明确重点与难点; 二是在每章导读部分，要设置贴近生

活的引导性案例，让学生带着问题去思考，以调动学生的学习兴趣，让学生以积极的心态参与到课堂教学活

动之中; 三是在每章正式内容部分，对重要知识要设置一些活泼幽默的思考性栏目，既可寓教于乐，又可加深

学生对重点知识的理解; 四是在课后练习部分，要分层设置，做到难易适中; 五是在每章结束部分，要有一道

综合性案例题，内容覆盖本章所有重要知识点，使学生对本章知识的掌握更加系统化。
因此，为确保税法教学质量，首要任务就是选好教材，其内容不但要体现理实交融，而且要杜绝差错，以

维护税法的权威性。同时，为避免教材编写的滞后性，教师平时要密切关注税收政策的最新动态，做到与时
俱进，不断更新教学内容，向学生传递正确的新信息、新知识、新理念。

( 二) 灵活运用教法，激发学生学习兴趣
根据笔者多年的税法课程教法探索，认为教师在教学中可视知识点需要灵活运用以下方法:

1．启发式。遵循“教学有法、教无定法、贵在得法、重在启发”的教法设计原则，根据内容的需要设计启
发点，诱导学生学习。如在讲授个人所得税法时，可针对学生亲戚中高收入者的纳税情况，引导学生计算其
应纳税额，使学生有一种“茅塞顿开”的感觉，从而拉近学生与税法的距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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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案例式。教师课前精心设计案例，课堂上对案例作扼要介绍，然后由学生运用所学税法知识进行分
析，最后教师适当作出点评。如在讲授增值税法时，可以列举我国近年来发生的几起重大虚开增值税专用发
票案件，根据这些案例，鼓励学生独立思考，从中抽象出某些一般性的结论或原理。

3．讨论式。该种方法主要适用于课程教学中的重点和难点问题。如对一些税收政策法规难以把握的问
题，组织讨论，将学生分为稽查人员、纳税人两组，就教师提出的问题展开辩论，使学生“知其然”，并知其“所
以然”，促使学生的思维不断深化，提升学生对教学过程的参与度。［4］

( 三) 重视校内外实训，做到理论实践结合
1．校内模拟实训。校内模拟实训侧重于培养学生的动手能力，使学生掌握基本的操作技能。在高仿真
模拟实训室内，让学生进行税务登记、发票领取、纳税申报、变更注销、税收优惠处理等内容的全过程演练。
这让学生既熟练掌握了税收实务流程，又能真切地感受到税收的趣味性，犹如“众里寻他千百度，蓦然回首，
那人却在灯火阑珊处”的感觉。

2．校外专业实习。校外专业实习侧重于培养学生的综合素质，加深学生对整个工作过程的理解。经过
税务理论知识学习和校内模拟实训之后，再安排学生到会计师事务所、税务师事务所、企业、税务局进行实地
实习，通过观摩和亲自操作将校内所学知识运用到实际工作中，真正实现理论与实务的对接，做到知能并举。
这不仅有效检验了学生所学知识掌握程度，而且还可培养他们的职业操守和沟通技能。

( 四) 鼓励教师走向社会，建设高水平“双师型”队伍
教师是学生学习的引导者，教师的实践能力直接影响实训教学的质量。要提高税法教师尤其是年轻税

法教师的实践教学能力，应鼓励他们勇敢走向社会，积极参与社会实践，大胆接受实务挑战。［5］因此，学校要
制定奖励措施，有计划地安排税法教师到事务所和各类企业挂职或兼职锻炼，同时，在对外招聘税法教师时

应以此为重要参考。通过不断努力，建设一支既精通理论又擅长实务的高水平“双师型”队伍。
综上所述，转型期应用型本科院校税法教学改革，必须以教材建设、教学方法、实训教学和师资队伍建设

等为改革的突破点，不断提高税法课程教学质量，以满足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对高素质应用型人才的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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Ｒesearch on the Teaching Ｒeform of Tax Law Course in Applied
Undergraduate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during the Transitional Period

CAI Wangqing
( School of Economics and Management，Hezhou University，Hezhou，Guangxi 542899，China)

Abstract: In today’s social，high － quality applied talents are required． During the transition period of higher
education in the country，the teaching reform of the tax law curriculum in applied undergraduate colleges and uni-
versities is the inevitable trend． In order to develop China’s economic and social，high － quality applied talents is in
great demand． The breakthrough point of the reform must consider the construction of teaching material，teaching
methods，training of teaching，and teaching staff construction，constantly improve the teaching quality of the tax law
cour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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